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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比较分析
∗

———以国际法遵守为视角

胡建国

　 　 内容提要: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本质是国际法遵守ꎮ 国际法遵守为观察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ꎮ 从影响国际法遵守的主要因素来看ꎬ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实践表现出较大的类似性:二者均在 ＷＴＯ 裁决执行机制框架下行事ꎻ享有霸权ꎬ

声誉因素对它们影响较小ꎻ受国内制度影响较大ꎻ报复或报复威胁并非总能发挥作用ꎮ

中国从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获益较大ꎬ应当继续维持良好裁决执行记录ꎮ 中国还应借鉴

美欧ꎬ建立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机制与国内贸易报复机制ꎮ

关键词:美欧　 ＷＴＯ 裁决执行　 国际法遵守　 执行机制　 贸易报复

美国和欧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ＴＯ)的主要成员方ꎬ

也是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参与方ꎮ 美欧不仅是主要的起诉方ꎬ也是主要的被诉

方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美国被诉 １２１ 次ꎬ欧盟被诉 ７７ 次(不包括欧盟成员国被诉的案

件)ꎮ① 在一些被诉案件中ꎬ美国或欧盟在磋商阶段就与起诉方解决了争议ꎮ 其他案

件则进入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审理阶段ꎮ 一旦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ｏｄｙꎬ ＤＳＢ)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ꎬ美欧就需要执行相关 ＷＴＯ 裁决ꎮ 执行意味

着遵守 ＷＴＯ 裁决ꎬ使其不符措施符合 ＷＴＯ 裁决和涵盖协定条款ꎮ 因此ꎬＷＴＯ 裁决执

行的本质是一种国际法遵守行为ꎮ 本文拟从国际法遵守角度考察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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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实践ꎬ①分析二者执行 ＷＴＯ 裁决实践的类似之处ꎬ并对中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提出

若干建议ꎮ

一　 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实践考察

根据国际法遵守理论ꎬ许多因素会影响国际法或国际裁决的遵守ꎬ例如国家同意、

声誉、利益契合性、报复或制裁、国际法规则的公平性与合法性、霸权、国际法规则与国

内社会的互动方式以及国内政治法律制度等ꎮ 国际法遵守理论的几大流派(现实主

义、制度主义、规范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前述不同因素的作用ꎮ② 笔者认为ꎬ嵌入到国

内社会的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绝大部分实践ꎮ 政府仍旧是

核心决策者ꎬ其受到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ꎮ 国际因素(包括国家同意、声誉、报

复、国际法规则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等)通过影响国内政治进程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ꎮ

(一)国际制度

各成员执行裁决必须在 ＷＴＯ 争端解决裁决执行机制框架下进行ꎮ ＤＳＢ 通过专

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之后ꎬ败诉的被诉方就必须立即着手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ꎮ 根据«争

端解决谅解»ꎬ争端双方通过商谈或者合理期限仲裁机制确定被诉方执行裁决的期限

(合理执行期)ꎮ 被诉方必须在合理执行期内(最长不超过 １５ 个月)执行裁决ꎮ 合理

执行期结束后ꎬ如被诉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者被诉方对自己没有执行裁决没有异

议ꎬ则可与起诉方谈判补偿ꎻ或者ꎬ如果争端双方对被诉方是否执行了裁决存有争议ꎬ

则起诉方可以提起执行之诉ꎬ如果执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判定被诉方没有执行裁决ꎬ

则被诉方与起诉方可以谈判补偿ꎮ 在前述两种情况下ꎬ如争端双方无法达成补偿协

议ꎬ则起诉方可以请求 ＤＳＢ 授权报复ꎮ 如果被诉方认为起诉方请求的报复数额太大

或者报复对象不符合«争端解决谅解»相关规定ꎬ可以请求进行报复仲裁ꎮ 报复仲裁

结果出来后ꎬ起诉方可再次请求并自动获得 ＤＳＢ 的报复授权ꎮ ＤＳＢ 授权报复后ꎬ起诉

方便可合法进行报复ꎮ ＷＴＯ 建立起来的这套较为完整的执行机制构成了争端双方在

执行阶段互动的国际制度框架ꎬ对各成员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行为具有较为重要的影

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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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看ꎬ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基本遵守了这套执行机制ꎮ 例外情况是ꎬ由于«争

端解决谅解»关于执行审查程序与报复授权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定不清晰ꎬ美国在欧共

体香蕉案中未经 ＤＳＢ 授权就采取了单边报复措施ꎮ

(二)声誉、霸权与国内制度

声誉包括“国际信誉”(ｇｏｏｄｗｉｌｌ)和“国际威望”(ｐｒｅｓｔｉｇｅ)ꎮ 国际信誉强调遵守或

不遵守行为对相关国家未来博弈的正面或负面影响ꎬ是理性主义国际法遵守理论的一

个构成要素ꎮ 国际威望强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观感受ꎮ 由于政府想被认为是国

际社会的守法成员ꎬ国家就努力避免因为违反它们的国际法律义务而受到谴责ꎮ 鉴于

美欧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事实上的“霸权”地位ꎬ国际信誉因素对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

行为影响并不太大ꎬ美欧似乎并不看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国际威望ꎮ

从实践来看ꎬＷＴＯ 虽然设置了每月向 ＤＳＢ 通报执行进展情况、将合理执行期过

后尚未执行的案件列入 ＤＳＢ 月度例会议程并接受 ＷＴＯ 各成员的审议等(声誉)监督

机制ꎬ但是ꎬ在许多案件中ꎬ这些机制对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行为影响并不大ꎮ 例

如ꎬ欧盟在生物技术产品案中提交的多份执行进展情况报告反复重复一句话:“欧盟

愿意与美国继续进行讨论ꎬ以解决本争端及相关问题”ꎮ 又如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ＤＳＢ

会议召开之前ꎬ美国按惯例向 ＤＳＢ 提交了美国版权法第 １１(５)节案的第 １０９ 份、美国

«１９９８ 年综合拨款法»第 ２１１ 节案和美日热轧钢反倾销案(涉及«１９３０ 年关税法»条

款)的第 １３４ 份执行状况报告ꎬ欧盟则提交了生物技术产品案的第 ７２ 份执行状况报

告ꎮ 这些案件裁决的执行虽历经 ６－１１ 年之久ꎬ但在没有报复压力的情况下ꎬ仅凭声

誉机制仍无法改变美欧的执行行为ꎮ

不遵守国际法、不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根源可能会对声誉损失产生影响ꎮ 在这方

面ꎬ国内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ꎮ 例如ꎬ欧盟至今尚未执行荷尔蒙案裁决ꎬ而是通过增加

非荷尔蒙牛肉进口数量的形式提供补偿暂时解决了争议ꎮ 欧盟不执行该案裁决对其

声誉的负面影响并不大ꎬ因为欧盟民众因其饮食和文化传统确实无法接受荷尔蒙牛

肉ꎮ 这里ꎬ国内民主制度虽不利于欧盟执行 ＷＴＯ 裁决(欧盟尚未执行生物技术产品

案盖因如此)ꎬ但却弱化了欧盟不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不利声誉影响ꎮ 美国执行 ＷＴＯ 裁

决的实践更是突出了国内制度对于美国执行行为的影响ꎮ 美国在 ３３ 个仅涉及行政机

关行为的贸易救济案件中执行较好ꎬ而在 １６ 个涉及国会立法、行政立法或做法的非贸

易救济案件中执行不理想ꎬ特别是在涉及国会立法的 ９ 个案件中执行较差ꎮ 然而ꎬ这

对美国政府国际声誉的影响并不太大ꎮ 虽然理论上国家是 ＷＴＯ 义务的承担者ꎬ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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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国家政府在 ＷＴＯ 多边舞台上活动ꎮ 面对不执行指责ꎬ美国政府往往可以拿国

会当挡箭牌ꎮ

国内民主制度并非完全有利于 ＷＴＯ 裁决的执行ꎮ 在有些案件中ꎬ国内民主制度

有利于 ＷＴＯ 裁决的执行ꎮ 例如ꎬ如遭受贸易报复ꎬ受到损害的国内利益集团就会展

开游说ꎬ对政府施加压力ꎬ从而迫使政府遵守相关 ＷＴＯ 裁决ꎮ 在另一些案件中ꎬ国内

民主制度和国内传统则会阻碍美欧执行相关 ＷＴＯ 裁决ꎬ例如涉及美国国会立法的案

件、欧共体荷尔蒙案和生物技术产品案ꎮ

(三)报复或对抗行为

报复或对抗行为可能会影响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行为ꎮ 国际贸易报复或对抗

行为通常会伤及被诉方特定的国内利益集团ꎬ这些利益集团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ꎬ要

求政府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ꎮ 报复或对抗行为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被诉方国

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利益集团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ꎬ这反过来又主要

取决于报复国实力以及报复措施的具体设计ꎮ 从实践来看ꎬ在美欧这样经济实力相当

的成员之间ꎬ报复或报复威胁较为有效ꎻ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大国与小国之间ꎬ报复

或报复威胁并不那么奏效ꎮ

在欧共体香蕉案中ꎬ美国报复措施迫使欧共体与美国达成同意修改其香蕉进口、

分销体制的谅解ꎮ 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ꎬ虽然欧共体由于内部原因无法执行相关

ＷＴＯ 裁决允许荷尔蒙牛肉进口ꎬ但是ꎬ美、加采取报复措施之后ꎬ欧共体在进行风险评

估后发布了第 ２００３ / ７４ 号新指令ꎮ 新指令被裁仍旧违反 ＷＴＯ 规则之后ꎬ面对美、加的

持续报复措施ꎬ欧共体最终与美国、加拿大达成了有关欧共体增加非荷尔蒙牛肉进口

量、美国和加拿大中止报复措施的协议ꎮ

欧共体对美报复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敦促美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作用ꎮ 在外国

销售公司案中ꎬ面对欧共体的持续报复措施ꎬ美国三次修改涉案国会立法ꎬ最终完全执

行了 ＷＴＯ 裁决ꎮ 在美国伯德案中ꎬ面对欧共体和日本的持续报复ꎬ美国两次修改涉

案国会立法ꎮ 在美国 １９１６ 年法案中ꎬ欧共体和日本均采取了制定对抗性立法①(依据

美国«１９１６ 年反倾销法»被美国法院判赔美国企业三倍损害赔偿金的欧共体或日本企

业可以通过向欧共体或日本国内法院起诉ꎬ要求获得三倍损害赔偿金的美国企业返还

０２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① ＷＴＯ 报复仲裁小组裁定欧共体和日本均有权对美国实施报复ꎬ但报复数额限于美国法院判决欧共体或
日本企业需要赔偿的金额ꎮ 由于尚无此类判决ꎬ欧共体和日本实际上无法实施任何报复ꎮ 欧共体和日本转而采
取了制定对抗性立法的施压方式ꎮ



这些赔偿金)的方式ꎬ最终迫使美国国会撤销了«１９１６ 年反倾销法»ꎮ 在巴西棉花案

中ꎬ面对巴西来势汹汹的包括知识产权报复在内的报复威胁ꎬ美国最终选择与巴西达

成补偿协议ꎬ同意每年向巴西支付 １.４７３ 亿美元的技术援助基金ꎮ①

小国报复威胁对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行为影响不大ꎮ 例如ꎬ在美国赌博案中ꎬ

虽然起诉方安提瓜和巴布达多次威胁要采取知识产权报复措施ꎬ但美国根本不为所

动ꎬ至今尚未采取任何执行措施ꎮ 目前ꎬ安提瓜和巴布达正在研究如何对美实施知识

产权报复ꎬ这是否会迫使美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或者提供补偿仍有待观察ꎮ

(四)国家同意、合法性与公平性

国家同意与 ＷＴＯ 裁决的合法性、公平性可能会影响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行为ꎮ

超越司法权限的国际裁决有违国家承受国际法义务的基本前提“国家同意”ꎬ这不仅

会影响政府的执行意愿ꎬ而且也会影响国内民众的情绪ꎬ成为导致国家不执行国际裁

决的负面因素之一ꎮ 程序合法、逻辑严密、说理充分、结果公平的国际裁决不仅会“说

服”国家政府ꎬ也会“说服”民众支持遵守国际裁决ꎬ或者成为支持执行国际裁决的利

害关系方的强大说辞之一ꎮ

在归零系列案件中ꎬ美国以«反倾销协定»无明确规定为由ꎬ长期拒绝修改已被

ＤＳＢ 多次裁决违法的反倾销归零做法ꎮ 美国始终认为反倾销归零做法是合法的ꎮ 在

美国赌博案中ꎬ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认定美国做出了博彩服务承诺ꎬ但美国坚持

认为自己没有在其服务贸易承诺表中开放博彩服务市场ꎮ 美国最终选择的方案是与

主要 ＷＴＯ 成员谈判补偿ꎬ修改其服务贸易承诺表ꎮ

二　 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比较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美国总共被诉 １２１ 次ꎬ在 ５１ 个案件中美国需要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ꎻ

欧盟总共被诉 ７７ 次ꎬ在将近 ２０ 个案件中欧盟需要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ꎮ 从美欧执行这些

裁决的情况来看ꎬ二者表现出较大的类似性ꎮ 从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互动过程来

看ꎬ美欧在推动对方执行 ＷＴＯ 裁决时有时表现较为强硬ꎬ有时又展现出一定的灵活

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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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美国政府采取“自动减支”政策ꎬ美国农业部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起不再根据补偿协议每月向巴西支
付 １２２５ 万美元的补偿金ꎬ巴西方面则重启了包括知识产权报复在内的国内贸易报复程序ꎮ 巴西目前尚未决定是
否实施报复ꎬ而是等待美国国会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决定是否通过执行美国棉花案裁决的新立法ꎮ Ｓｅｅ “Ｂｒａｚｉｌ Ｐｏｓｔ￣
ｐｏｎ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ｔｉｌ Ｅｎｄ ｏｆ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１３.



(一)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行为表现出较大的类似性

第一ꎬ美欧基本按照«争端解决谅解»规定的程序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ꎬ原因包括:迫于

多边舆论压力ꎬ避免单边主义指责ꎻ执行行为确需规范ꎬ美欧都不愿轻易陷入贸易战的

泥潭ꎻ更重要的是ꎬＷＴＯ 裁决执行机制提供了政府抗衡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一种

有效手段ꎮ

第二ꎬ美欧似乎并不注重不执行 ＷＴＯ 裁决对其声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ꎮ 鉴于

美欧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处于事实上的“霸权”地位ꎬ国际声誉因素对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

决的行为影响并不太大ꎮ 其他 ＷＴＯ 成员不会因为美欧不执行或拖延执行部分 ＷＴＯ

裁决而拒绝与美欧在 ＷＴＯ 框架下开展谈判与合作ꎮ 同时ꎬ美欧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兴

趣似乎正在减弱ꎬ这导致美欧没有意愿成为遵守 ＷＴＯ 规则的“模范”ꎮ 笔者认为ꎬ美

欧目前无进一步推动多边国际贸易合作的动力ꎮ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已基本建立有关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多边规则框架的背景下ꎬ美欧对于多哈回合谈

判已经不抱太多期望ꎬ而是在 ＴＰＰ、ＴＴＩＰ①、ＴＩＳＡ②、ＡＣＴＡ 等双边或多边场合推动国际

规则制定ꎮ ＷＴＯ 总干事、副总干事未来几年由巴西和中国公民③担任则会加速美欧偏

离多边主义、走向双边或区域主义的趋势ꎮ④ 从根本上讲ꎬ美欧在 ＷＴＯ 多边框架下已

很难攫取更多利益ꎬ而是希望利用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有利地位ꎬ参与或推动双

边或区域层面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ꎬ并最终将这些规则多边化ꎮ

第三ꎬ国内制度对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行为影响巨大ꎬ主要表现在:(１)国内机构

安排妨碍 ＷＴＯ 裁决的执行ꎮ 例如ꎬ美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现有实践表明ꎬ如一项 ＷＴＯ

不利裁决涉及美国国会立法ꎬ美国国会不会修改立法ꎬ除非美国遭到了贸易报复或面

临对抗行为ꎻ(２)贸易报复或报复威胁通过国内政治互动发挥作用ꎻ(３)人们感知的

ＷＴＯ 裁决的合法性与公平性会通过国内政治的互动ꎬ影响 ＷＴＯ 裁决的执行进程ꎮ

总之ꎬ美欧在执行 ＷＴＯ 裁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类似性ꎬ不仅源于美欧在国际经贸

体系中有着相同的霸权地位ꎬ也与它们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利益诉求类似但又很难在多

边贸易体制下成功推动规则制定而另起炉灶有关ꎮ 同时ꎬ国内民主制度对于美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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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欧近来结束将近 ２０ 年的香蕉贸易争端和荷尔蒙牛肉贸易争端ꎬ为美欧启动 ＴＴＩＰ 谈判扫清了一大障
碍ꎮ

就服务投资而言ꎬ如果中美达成的 ＢＩＴ 同意开放某些服务部门的投资ꎬ美国就没有再回到多边贸易体制
下就商业存在模式谈判这些服务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的动力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ꎬ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正式出任 ＷＴＯ 总干事ꎮ 副总干事共有 ４ 名ꎬ中国、美国、德
国和尼日利亚各占 １ 名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巴厘岛部长级会议达成了包括«贸易便利化协定»在内的“巴厘岛一揽子协议”ꎬ虽然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 ＷＴＯ 各成员重回多哈回合谈判桌ꎬ但无法阻挡美欧的双边或区域主义趋势ꎮ



ＷＴＯ 裁决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ꎮ

(二)美欧在推动对方执行 ＷＴＯ 裁决时有时表现较为强硬ꎬ有时又体现出一定的

灵活性

如前所述ꎬ在欧共体香蕉案和荷尔蒙案中ꎬ美国采取了强硬立场ꎬ不惜采取报复措

施迫使欧共体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ꎮ 在美国外国销售公司案、美国伯德案中ꎬ欧共体也采

取了强硬立场ꎬ持续对美施加贸易报复ꎮ 在美国 １９１６ 年法案中ꎬ即便根据 ＤＳＢ 授权ꎬ

欧共体也无法采取任何报复措施ꎬ但欧共体通过制定对抗立法的方式成功迫使美国国

会撤销了«１９１６ 年反倾销法»ꎮ

在某些案件中ꎬ欧盟在推动美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时偶尔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ꎮ 在

美国版权法第 １１０(５)节案中ꎬ欧共体接受美国每年支付的 １２０ 多万美元的补偿ꎬ为期

３ 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ꎮ 此后美国既没有支付补偿ꎬ也没有修改涉案国会立法ꎮ 欧共体

除要求将该案一直列入 ＤＳＢ 议程外ꎬ尚无进一步的动作ꎮ 在欧共体诉美国«１９９８ 年

综合拨款法»第 ２１１ 节案中ꎬ美国一直没有修改相关立法ꎬ但欧共体还没有寻求 ＤＳＢ

授权报复ꎮ 究其原因ꎬ这两部法律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ꎬ美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确

实存在困难ꎮ 例如ꎬ“哈瓦那俱乐部”案涉及美国对于古巴的经济制裁ꎬ该案在美国国

内的政治敏感性极强ꎮ

总之ꎬ在维护重大贸易利益方面ꎬ美欧都表现出较为强硬的要求对方执行相关

ＷＴＯ 裁决的立场ꎬ其原因在于美欧国内利益集团的强大诉求及其巨大的国内政治影

响ꎮ 而在所涉贸易利益较小、被诉方执行确有困难的案件中ꎬ美欧又表现出一定的灵

活性ꎮ

三　 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参与方之一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ꎬ２００６ 年以来涉中国案件数量已经占到当年案件数量的较大比例ꎬ平均约为

三分之一ꎻ①第二ꎬ中国已在 １０３ 个案件中作为第三方参与案件审理ꎬ仅次于日本

(１３８)、欧盟(１３７)和美国(１０８)②———尽管中国比前述三个成员晚近 ７ 年成为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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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其他 ７ 个 ＷＴＯ 成员一道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并获得胜诉ꎮ ２００４ 年ꎬ美国将中国增
值税有关措施诉至 ＷＴＯꎬ这是中国被诉的第一个 ＷＴＯ 争端案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ｉｓｐｕ＿ｅ / ｄｉｓｐｕ＿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ꎬ ２０１４.



成员ꎻ第三ꎬ中国积极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ꎬ并已提交了相关改革建议ꎮ①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共有 ４３ 个案件涉及中国ꎬ其中起诉 １２ 件ꎬ被诉 ３１ 件(涉及 １９ 个

主题事项)ꎮ 许多案件进入执行阶段ꎮ 作为败诉的被诉方ꎬ中国需要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ꎻ

作为胜诉的起诉方ꎬ中国需要推动被诉方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ꎮ 从美欧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

实践来看ꎬ笔者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继续保持良好的 ＷＴＯ 裁决执行记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ꎬ中国从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良多ꎬ中国希望维持多

边贸易体制的可信性并推动其继续向前发展ꎮ 中国也一贯强调维护自己在国际舞台

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ꎬ因此有必要及时有效地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ꎬ维持自己尊重 ＷＴＯ 规

则和裁决的守法“模范”形象ꎮ 同时ꎬ由于中国政府在国内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

位ꎬ因此不论是何种国内原因ꎬ只要中国没有执行 ＷＴＯ 裁决ꎬ都会对中国政府在 ＷＴＯ

舞台上的声誉产生较大影响ꎮ 因此ꎬ维持良好的 ＷＴＯ 裁决执行记录就显得颇为重

要ꎮ 中国在实践中应强调维持良好的 ＷＴＯ 裁决执行记录ꎮ②

从中国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结果来看ꎬ中国确实维持了良好的执行记录ꎮ 目前共有

８ 个中国被诉案件已经发布专家组和 /或上诉机构报告ꎬ中国均在一定程度上败诉ꎮ

欧盟诉中国 Ｘ 射线安检设备反倾销措施案和美国诉中国白羽肉鸡“双反”措施案尚处

于合理执行期内ꎮ 在其他 ６ 个案件中ꎬ中国已经废止或修改了已被裁决违反 ＷＴＯ 规

则的相关措施ꎬ较好执行了相关 ＷＴＯ 裁决ꎮ 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和中国电子支付案

中ꎬ中国通过废止争议措施完全执行了 ＷＴＯ 裁决ꎮ 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案

中ꎬ中国通过修改«著作权法»第 ４ 条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 ２７ 条执行了ＷＴＯ

裁决ꎮ 在中国出版物案中ꎬ中国通过修改某些争议措施部分执行了 ＷＴＯ 裁决ꎮ 对于

与院线电影有关的 ＷＴＯ 裁决ꎬ中国与美国达成了电影协议ꎮ 在中国原材料案中ꎬ中

国取消了针对争议原材料的出口税和出口配额ꎬ完全执行了 ＷＴＯ 裁决ꎮ 在中国取向

电工钢“双反”案中ꎬ中国在合理期限结束日发布了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反倾销裁定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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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Ｎ / ＤＳ / Ｗ / ２９ꎬ 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３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Ｎ / ＤＳ / Ｗ / ５１ꎬ 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Ｎ / ＤＳ / Ｗ / ５７ꎬ１９ Ｍａｙ ２００３.

此外ꎬ在民众参与社会治理不足的情况下ꎬ以执行 ＷＴＯ 裁决促进国内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中国政府乐见
的一种结果ꎮ

有外国学者认为ꎬ中国展现了良好的遵守记录ꎬ但这些努力只是实现了“纸面遵守”(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ꎮ
Ｓｅｅ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ｅｂｓｔｅｒꎬ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ꎬ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ｈｔｔｐ: / / 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２３１２８７７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ꎬ ２０１３.



中国应该继续保持良好的 ＷＴＯ 裁决执行记录ꎮ

(二)建立或完善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机制

美欧都建立了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机制ꎮ 美国国会在批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

协定时制定了«乌拉圭回合协定法» (ＵＲＡＡ)ꎬ对美国如何执行涉及各类美国措施的

ＷＴＯ 不利裁决做出全面规定ꎮ 具体而言ꎬＵＲＡＡ 第 １２３ 节规定了针对国会立法、州

法、行政部门规章或做法(不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规章或做法)的 ＷＴＯ 不利裁决的

国内执行程序ꎬ第 １２９ 节规定了针对具体贸易救济措施的 ＷＴＯ 不利裁决的国内执行

程序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ＤＳＢ 通过了欧共体床上用品反倾销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

告ꎮ 这是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历史上第一起针对欧共体反倾销措施的不利裁决ꎮ 为了执行该

案裁决ꎬ欧共体于同年 ７ 月 ２６ 日通过了第 １５１５ / ２００１ 号理事会条例ꎬ建立了欧共体执

行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有关的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机制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为了执行美国诉中国取向电工钢案 ＷＴＯ 裁决ꎬ商务部公布了

仅有 ８ 个条款的«执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争端裁决暂行规则»ꎬ为商务部执行

ＷＴＯ 贸易救济裁决提供了一定的国内法律依据ꎬ并明确了商务部可以采取的措施范

围、需要遵守的程序等问题ꎮ 但是ꎬ«暂行规则»效力等级较低ꎬ这导致商务部«暂行规

则»具有一定的“自我授权”性质ꎬ且无法对中国执行 ＷＴＯ 贸易救济裁决可能涉及的

其他政府部门行为进行有效规范ꎮ 因此ꎬ有必要提升«暂行规则»的效力等级ꎬ并完善

其内容ꎮ 同时ꎬ对于涉及其他类型政府措施的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执行ꎬ目前尚无任何

法律法规做出规定ꎬ在实践中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ꎮ

笔者建议ꎬ中国应参照美欧相关立法和实践ꎬ设置符合本国体制的执行各类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机制ꎮ 中国建立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国内执行机制意义重大ꎬ不仅有利于规

范执行 ＷＴＯ 裁决的相关行为ꎬ而且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良好守法形象ꎬ可作为良好的

国际示范ꎮ

(三)建立国内贸易报复机制

为了执行国际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ꎬ美国设置了贸易报复机制ꎮ 美国对外实施贸

易报复的法律依据是«１９７４ 年对外贸易法»中的“３０１ 条款”ꎮ 欧盟目前尚未设置贸易

报复机制ꎬ而是在个案中实施对外贸易报复ꎮ 但是ꎬ为了加强欧盟采取报复措施的权

力和能力ꎬ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布了一项旨在建立贸易报复机制的文

件ꎬ建议欧盟可在四种情况下实施贸易报复:(１)ＤＳＢ 授权报复ꎻ(２)根据其他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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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获得报复权ꎻ(３)第三国根据 ＷＴＯ«保障措施协定»或其他国际贸易协定的保

障措施条款采取保障措施但没有提供相应补偿ꎻ(４)ＷＴＯ 成员根据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 ２８

条修改减让表但没有做出补偿性调整ꎮ① 从实践看ꎬ一方面ꎬ美欧报复或报复威胁对

于促使对方或其他 ＷＴＯ 成员执行 ＷＴＯ 裁决发挥了一定作用ꎻ另一方面ꎬ其他成员的

报复或报复威胁也对促进美欧执行 ＷＴＯ 的裁决或者提供补偿产生效果ꎮ 例如ꎬ在美

国棉花案中ꎬ巴西为了应对美国不执行该案裁决建立了知识产权报复机制ꎬ在美国没

有按时完全执行该案裁决时ꎬ巴西多次威胁进行知识产权报复ꎬ成功迫使美国与之达

成了补偿协议ꎮ

笔者建议中国建立国内贸易报复机制ꎬ以增强贸易报复威胁的可信性或者便利

ＤＳＢ 授予的贸易报复权的国内实施ꎮ 目前ꎬ中国的主要起诉对象是美欧(诉美 ９ 次ꎬ

诉欧 ３ 次)ꎬ中国最有可能动用贸易报复工具推动执行记录并不良好的美欧执行 ＷＴＯ

的相关裁决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鉴于欧盟没有完全执行紧固件案裁决ꎬ中国正式启

动了第一起执行之诉ꎮ 如执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欧盟没有执行该案裁决ꎬ中国就

可以请求 ＤＳＢ 授权报复ꎮ 在中国诉美国某些产品“双反”案中ꎬ中国亦认为美国没有

完全执行该案裁决ꎬ保留了提起执行之诉和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ꎮ

(作者简介:胡建国ꎬ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ꎻ责任编辑:莫伟)

６２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①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８.
１２.２０１２ꎬ ＣＯＭ (２０１２) ７７３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０１２ / ０３５９ (ＣＯＤ).


